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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0            证券简称：达安基因             公告编号：2016-056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安基因”、“公司”）于 2016年

8 月 1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

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依据发展规划，为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拟将其持有的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山生物”）100%的股权以人民币 8,666.47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全资子公

司广州市达安基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安科技”）。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达安

科技将持有中山生物 100%的股权，中山生物将成为达安基因的全资孙公司。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

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州市达安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香山路 19号 103房 

4、法定代表人：周新宇 

5、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研究和试验发展（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

台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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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股东情况：公司持有达安科技 100%股权。 

8、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度/2015年 12月 31日 2014年度/2014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21,113.42 11,641.95 

净资产 4,427.15 3,992.64 

主营业务收入 328.75 0.00 

净利润 -605.49 577.34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国家健康基地生物谷大道 1 号 

4、法定代表人：王胜岚 

5、注册资本：1,30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药品生产；药品经营；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第二、三类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生产、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医药技术研究

开发；租赁：第一、二、三类医疗器械；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情况：公司持有中山生物 100%股权。 

8、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 1-5月/2016年 5月 31日 2015年度/2015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02,029,795.22 105,560,035.72 

净资产 77,386,531.73 74,542,018.23 

营业收入 18,612,735.10 73,080,565.77 

净利润 2,844,513.50 11,937,581.21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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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由达安基因委托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对事项涉

及的中山生物股东全部权益于 2016 年 5月 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根据中瑞国际资

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中山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报字[2016]第 000471号）

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中山生物于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5 月 31 日的资产账面价值

为 10,202.98 万元，评估值为 11,130.80 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 2,464.33 万元，评估

值为 2,464.33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7,738.65 万元，评估值为 8,666.47 万元，评

估增值 927.82 万元，增值率 11.99%。根据资产评估报告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论：中山

生物全部股权价值于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5月 31日的评估值为 11,003.31万元，账面价

值为 7,738.65万元，评估增值 3,264.66万元，增值率为 42.19%。中山生物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8,666.47万元，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11,003.31

万元，差异额为 2,336.84 万元。由于国家医改政策、分级诊疗制度的加快推行，必然

会导致体外诊断试剂的市场集中度变得极为分散，主要目标客户有中、大型城市中的三

级、二级医院下沉到区县医院甚至下沉到乡镇、社区卫生院等，目标客户变得极为分散，

并且必然导致营销费用明显增加，现有产品结构难以保证预期收益目标顺利实现。此外，

体外诊断产业技术的革新必然会导致现有部分产品会未来几年逐步被动退出市场；并且

由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医疗产品新申报注册法规的修订，增加了临床考核难

度，加大了企业研发成本，延长了新产品研发周期，新产品推向市场的期限尚未不能明

确，难以保证预期收益目标顺利实现。故本次评估选择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中山生

物本次最终评估结果。 

交易双方根据资产评估结果，共同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8,666.47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将持有中山生物 100%的股权以 8,666.47万元转让给达安科技，达安科技同

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 

2、达安科技同意在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以现金形式向转让方一次性支付所受

让股权的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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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违约和赔偿 

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未能按协议的规定履行其在协议项下的任何或部分义务，或

作出任何虚假的声明、保证及承诺，则被视为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对守约方

造成的一切损失。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内部转让能更好的整合公司资源，对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要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中山生物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孙

公司，仍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七、独立董事意见 

经对公司提交的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股权的相关资料、实

施、决策程序等的核查，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广州市达安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中山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100%股权的事项有利于更好的整合公司内部资源，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符

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

定价合理、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向全资子公司广州市达安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事项。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3、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4、《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信会师粤报字[2016]第 10914号）； 

5、《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报字[2016]第 000471号）。 

 

特此公告。 



 

 5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8月 11日 




